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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如何更好地服务 “三农”

张 红  赖文勇

农
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工作职能、

内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重心由

向农民“收钱”转为向农民“发钱”，从

组织收入转到培植财源、管理支农支

出。但在这个转换中，许多乡镇还没有

完全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工作

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

在：

财政工作定位不明确。乡镇财政

所在人员管理上实行县财政和乡镇政

府双重领导，工作则由乡镇政府统一

安排和调度，财政干部既要做好财政

业务工作，又要应付乡镇其他工作，缺

乏专一性。某县 87名乡镇财政干部中

有60人承担了其他事务工作，财政干

部由于担心未做好乡镇工作而影响考

核、晋级，甚至面临下岗，因而往往把

乡镇工作放在首位，而忽视了财政本

职工作。有的财政干部在面对乡镇领

导的决策与财政政策相悖时，不敢大

胆抵制，如发放粮补资金时就出现迫

于乡镇领导压力用资金抵扣老欠的现

象，导致国家惠农政策不能很好地落

实到位。

粮食直补资金发放成本过高。国

家规定，中晚稻按计税面积每亩补助

10元，而早稻则是依据农户在计税面

积上的种植面积每亩补助10元。为此，

乡镇财政所每年都要花费相当大的精

力和时间到村、组、户核实粮食种植面

积，工作量已经够大；同时，资金每年

分两次发放，加上良种补贴资金又分

早中晚稻并依据不同的标准发放，全

年要发放 3-4次，表格打印、张榜公

布、 下发通知等方面成本较高。按规

定，直补资金必须以存折的形式足额

发放到农户手中，不得从中抵扣任何

税费。但过去那些历年拖欠农业税的

老欠户当中，相当一部分是纳税观念

淡薄、故意欠缴的钉子户，现在国家取

消了农业税，又不清老欠，粮食直补资

金还照领不误，对一直照章纳税的农

户来讲，明显有失公平，不利于今后农

村公益事业的正常开展。

民政五保资金的管理缺乏有效监

督。这部分资金目前的管理情况是，省

财政补助资金由县财政根据审定后的

五保对象人数，将资金拨入县级民政

部门专户；集中供养的资金由县级民

政部门直接拨付乡（镇）敬老院；分散

供养的资金由县民政部门拨入乡（镇）

民政所，由民政所按人员名册直接发

放到户，有条件的要通过银行发放。五

保供养资金的使用，理应接受财政和

审计部门的检查、审计以及社会监督，

但因资金由县级民政部门拨付到敬老

院和民政所，乡镇财政所无法掌握和

了解资金的拨付、使用等情况，导致资

金监督缺失。许多乡镇民政所一般是

一人既当所长又做会计，还是现金发

放员，而面对的五保对象又是对国家

政策不甚了解的年老、耳聋、眼花的人

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资金的及

时安全到位，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挪用

贪污现象。

财权事权亟需合理划分。当前，县

乡两级政府责任重大，财力严重不足。

除了要提供义务教育、本区域内基础

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

等多种地方公共产品的投入，还要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而且

县乡两级政府所要履行的事权，大都

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增

长也快，无法压缩。随着中央和地方支

出责任的调整，在政府间事权仍未划

分清晰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支出责

任向下级、向基层下放，县乡两级政府

承担着宽广、具体的政治责任和经济

责任，财力有限与事权无限的矛盾越

来越突出。因此，合理划分县乡财权事

权，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已成为当务之

急。

乡村债务沉重。因举债建设、承担

“份外”的经济职能、政策性体制性原

因以及经济发展不快，加上管理不规

范、监督制约机制跟不上，造成财政入

不敷出，形成大量债务。如 2004年某

市乡、村两级债务余额高达 14.79 亿

元，是当年乡镇财政收入的3.2倍，其

中逾期债务 9.63亿元，大部分乡、村

资不抵债。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方面增

加了财政运行风险，另一方面也直接

影响和制约着县、 乡、 村经济发展。

乡镇财政工作关系到减轻农民负

担、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各级政

府和财政部门应高度重视乡镇财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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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各方面关心、理解和支持财政工

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

“三农”，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

建设和全面小康建设的需要。

1.全面推行“乡财县管”。为了更

好地履行财政职能，巩固税费改革成

果，建议乡镇财政由县（市、区）财政

垂直管理，全面推行“乡财县管”，实

现乡镇财政人、财、物的统一。新的形

势对乡镇财政干部的政治水平和业务

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迅速提升

乡镇财政管理人员整体业务素质，应

加大培训力度，省、市财政要制定培训

计划，有针对性地定期对乡镇财政干

部进行业务培训。

2.改革涉农补贴的发放方式。将

粮食直补资金和良种补贴资金合并一

起发放，并按计税面积确定一个标准

一次性补贴到位，这样既减轻基层的

工作量，又便于操作，同时还可减少发

放成本。或者将发放到户的做法调整

为将粮食直补资金直接用于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受益的对象仍然是农民，还

解决了农村基础设施老化、 地方财政

无力更新维修的问题。也可考虑从粮

食直补资金中切出一块建立养老基金，

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而化肥、柴

油、农资等补贴可直接按种粮面积补

贴给农民，如果补贴给生产厂家，价格

难控制，农民难受益。民政五保资金应

进入乡镇财政五保资金专户，接受财

政监督，从制度上杜绝违规现象发生。

3.积极稳妥处置乡村债务。一是

成立调查组，对乡村债务进行调查摸

底，全面掌握乡村债权债务状况，研究

分析，剔除不合理债务负担。同时建立

清偿债务考核机制，按照“谁借、谁用、

谁还”、“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落

实偿还责任，形成人人思化债、 议化

债、勒紧裤带偿还债的氛围。二是县级

政府担任债务偿还主角，按照先易后

难、先急后缓的顺序直接调度资金，优

先偿还影响社会稳定的债务，兑清历

年拖欠老师工资、民政优抚经费、乡镇

干部工资以及农民工工资。三是不折

不扣落实减免政策化解债务。对因政

策因素形成的债务，如税改前向农民

强行集资摊派的不合理负担，予以核

销。 对符合减免规定的

税费尾欠，给予减免。四

是因事因策化解债务。

结合债权债务实际，采

取削减高息、结对抵冲、

债务转移等措施化解债

务。五是严格监管，采取

各种措施制止新债的发

生。认真落实乡镇机构

改革和人员分流工作，

控制政府和部门经费支

出的增长；完善财政管

理体制，按照财权、事权

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

分县乡收支范围，科学

核定乡镇收入基数，增

强乡镇财政实力。严格

收支管理，规范村级财

务，实行村财乡管，杜绝

村级举债，实行新债责任追究制和乡

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坚决制止前任“政

绩”变后任“包袱”的现象，造成经济

损失的，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重用并

应予以严肃查处。

4.合理划分县乡财权事权。一是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纵向） 的支出责

任。除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外，对基础

教育、公共医疗、新农村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项

目的支出责任应进行明确界定，使乡

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对应。二是合

理界定各级政府部门（横向）的支出责

任。改革以来，尽管许多地方行政机构

特别是乡镇行政机构改革不再强调上

下对口，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政府职

能在部门之间权力争相行使、责任相

互推诿的问题。因此，要本着财权与事

权相统一的原则，在机构改革的基础

上合理划分各政府部门的事权，明确

各部门的支出责任。对有收费职能的

部门加强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
（作者单位：江西省 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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